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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      本系為確保未通過托育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學生之教保專業知能，特

制訂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 各項專業檢定項目： 

一、故事說演。 

         二、嬰兒按摩。 

         三、安全急救。 

第三條     本系畢業學生至少報考一次，技能檢定之學科及格、術科考試二區及格

始得以第二條檢定項目二項抵免之。若因故無法提供複查成績單者，

可用本系辦理之托育人員證照模擬考及格成績作為其中一次報考證

明。 

第四條  本系 5 年級學生在第 2 學期結束前一個月(每年 6 月)，若尚未取得托育

人員證照，需填寫申請書並檢附有效期限內之基本救命術證照或CPR證

照與本系辦理之故事說演證書，作為替代系訂畢業門檻。無故事說演

證書之同學，可報名參加每年本系所辦理之故事說演競賽。 

第五條  實施時程視每學年開課或活動辦理期間而定。 

第六條  凡參與第二條各項專業檢定成績及格者，由系或檢定單位頒發合格證書，

做為學生專業能力之證明。各項檢定實施要點暨評分標準另訂之。 

第七條 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送院務會議審議備查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